军人子女考生降分录取、加分投档类型
依据《池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池教体基〔2022〕12号）文件精神整理。
一、降低10%分数录取

1.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人的子女；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2.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4类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3.烈士子女。

二、降低5%分数录取

1.作战部队军人子女；
2.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3.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4.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5.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6.受战区级以上（含）表彰的子女；

7.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重受到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以上表彰的军人的子女。

三、增加5分投档
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增加5分投档。
优待对象包括：在所列举的特定地区和岗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3年以上）军人的子女，以及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
